西安市鄠邑区建设工程事故急预案征求意见表

2022年11月22日，鄠邑区住建局向32家部门征求《西安市鄠邑区建设工程应急预案(草案)》的意见。至反馈截止时间,共收到32家部门意见反馈，其中28家无意见，4家有意见，反馈意见如下：

	序号
	具体意见
	反馈单位
	采纳情况

	1
	2.3成员单位及其职责1.区公安鄠邑分局：负责对建设工程施工事故现场周边 设立警戒区，组织落实建设工程施工事故现场的治安秩序维护工作，协助进行人员疏散；参与事故原因调查工作。负责事故现场外围的道路交通秩序维护，保证绿色救援通道畅通，做好交通疏导工作，必要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疏导交通，负责制止和打击事发现场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公安分局称呼应改为“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或“公安鄠邑分局”建议文中单位称呼应一致。
2.4（3）警戒组：由公安鄠邑分局牵头，成员由交警支队、属地 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应去掉“交警支队”。
	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予以采纳。

	2
	收到《鄠邑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草案）》（征求意见稿）后，我委组织相关科室对该预案进行专题研究，发改委任务：负责组织实施因建设工程施工事故造成损害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和供电线路实施抢修和应急处置，负责组织协调为抢险现现场提供电力供应保障。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发改委是电力和油气长输管道行业主管部门，因建设施工发生事故维修的责任单位是造成破坏的施工单位，应急抢修的主体可以是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和国网供电公司，发改委不是抢修的主体单位，建议将国网供电公司和油气长输管道企业也纳入抢修和应急处置单位。

	西安市鄠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予以采纳。

	3
	经研究，我部对“2.3成员单位及其职责”修改意见如 下：区融媒体中心是区委直属一级事业单位，是区级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建议将融媒体中心纳入成员单位，具体负责宣传报道工作。

	中共西安市鄠邑区委宣传部
	根据其建议，为准确、全面、及时处置应急事故相关信息的发布，修改其职责，予以采纳。

	4
	你局草拟的《鄠邑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草案）》已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结合职责分工提出以下修改见：

1.《鄠邑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草案）》第7页的区应急管理局职责应改为：负责督导区住建局做好建设工程 施工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有关救援力量和资源；牵头组成区政府事故调查组对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2.《鄠邑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草案）》第24页第二行应改为：”一般级别的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发生后，事故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不影响一线抢险救援的情况下，积极配合区政府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报告报区政府审批；

较大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及时报告区政府和区应急管理局，提级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西安市鄠邑区应急管理局
	予以采纳


